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范 第 4 部分：

失业保险》解读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范 第4部分：失业保险》于2022

年 8 月 9 日发布，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实施，现就制定背景、

目的和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 制定背景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 1186 万人，明显高于 900 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完成全

年目标的 131.8%。12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与

上年同期持平；其中 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7%，与上

年同期持平。2020 年年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27 亿人，深圳市失

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244 万人。失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建

立的社会失业保险制度，对保障员工失业后的基本生活,促

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意义重大。

二、 目的和意义

失业保险是员工失业时的基本生活保障，有助于稳定社

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解除失业人员

后顾之忧，促进其积极再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作用。近年来，深圳

市社保局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将非深户籍人口纳入参

保范围，积极保障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领取待遇。随着失业



保险各项业务的全面推开,业务量增加,经办人手不足的矛

盾突出。通过对失业保险经办服务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要

求，不仅使失业保险经办服务工作的目标、过程和结果清晰

明确，还让工作责任可跟踪可追溯，有利于提高失业保险经

办服务质量，方便失业人员，操作流程的规范使得即使办事

人员更换也不会影响办事效率，内审内控的规范减少办事差

错率，更好保障失业人员权益；另外，实行失业保险经办服

务标准化是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关键举措。

三、 主要内容

本文件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服务渠

道、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和服务保障组成。核心内容如下：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失业保险的服务渠道、服务渠道、服务内

容、服务要求和服务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

简称“社保机构”）为单位、个人提供失业保险服务，以及

对失业保险服务的监督和管理。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包括了 GB/T 31596.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四）服务渠道

本章节给出了社保机构提供失业保险经办服务的服务



渠道，包括自助终端、网页端、移动应用端和社会保险服务

窗口等。

（五）服务内容

本章节规定了失业保险登记服务、缴费核定服务、关系

转移接续、待遇支付和企业稳岗补贴申报的服务内容。

（六）服务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失业保险登记服务、缴费核定服务、关系

转移接续、待遇支付和企业稳岗补贴申报的服务要求。

（七）服务保障

本章节规定了失业保险经办服务的服务人员及环境设

施要求、档案管理、内控管理、信息化管理和服务监督、评

价与改进的要求。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并归口，其

起草单位有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福田分局、深圳市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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